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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管理，通过积极探索管理机制、强化日常工作监管、严格落实绩效评价，统筹推进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不断提高基层健康服务能力水平。2024年度预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资金总额为157.1022万元，用于开展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分数、等级
通过认真开展自评，达到了预期目标值，完成了各项目目标任务。绩效指标总分100分，绩效自评得分100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总额157.1022万元，其中年度支出157.1022万元，执行率10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及时发现项目申报审批、项目实施管理、项目资金管理等环节中的薄弱环节，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规范了项目管理、改进了财政支出管理。同时，通过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衡量项目的投入、产出与绩效，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是否有效，为年度项目安排及资金管理提供重要依据。2024年，中央、省、市、县级配套补助经费合计已到位1721.4631万元，经省、市统筹后，全县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为92.71元。同时各项目指标均已达到国家目标值，不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以及上级文件要求，严格做好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等项目执行工作。每年定期组织县级专业指导机构开展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绩效评价和督导、指导工作，同时开展了4期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和1次大型项目宣传工作。
（3） 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项目执行中政策宣传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群众的参与程度，提高群众获得感。
三、改进意见
继续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合理安排项目经费使用。保证项目经费落实到位，提高从事项目工作人员积极性，从而使更多群众愿意参与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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